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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之交易

董事宣佈，本公司 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刊登有關本公司一
項須予披露交易之公佈存有排字錯誤，乃屬無心之失。

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刊發有關本公司
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宣佈，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分別於英文虎報（英文版）及信
報（中文版）刊登之該公佈存有排字錯誤，乃屬無心之失。有關錯誤
出現在上述公佈標題為「違反合同」之一節第二段之末句，該句子內
容如下：「倘若上海合生選擇在無北面發展地盤之情況下發展南面發
展地盤，則須按每畝人民幣220,000,000元之價格支付土地出讓金。」。
董事確認，上文所述「每畝人民幣220,000,000元」之土地出讓金應更正
為「每畝人民幣2,200,000元」。董事謹就此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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